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开展2022年度非居民计划用水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非居民用水户：
　　为进一步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推进节约用水工作，根据《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非居民用水累进加价实施方案的通知》（佛府办〔2018〕25号）相关要求，现开展2022年度非居民计划用水管理工作。请纳入名录的非居民户做好年度用水计划申报、调整以及超计划累进加价缴费等工作。具体通知如下：
　　一、实施步骤
　　（一）2022年度非居名录确立
　　2022年度纳入计划用水管理的用水户为2019、2020、2021年连续3年用水量达到6万m³以上的在生产、经营、科研、教学、公共服务等过程中使用自来水的机关、企事业单位、企业等347家非居民用水户，名录详见附件1。
　　（二）用水计划下达
　　目前我区已启用“南海区非居民计划用水管理系统”（网址：http://nhweb.natapp1.cc/）开展计划用水管理相关工作，并委托广州丰泽源水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丰泽源”）提供计划用水管理工作技术支撑，现已为各用水户开通系统账户（账号及初始密码详见附件1）。对纳入计划用水管理的非居民用水户，经综合考虑本区用水总量、行业用水定额、产业政策等因素，结合生产、经营、运行、发展的合理用水需求，以及前3年同期抄表计费水量等用水情况，现按照以下公式核定用水计划：当年月度用水计划=[（大前年同月抄表用水量+2×前年同月抄表用水量+3×去年同月抄表用水量）/6]×（1+增长系数）。请各用水户尽快登录南海区非居民计划用水管理系统查看下载“佛山市非居民用水计划建议表”，并于2022年2月20日前盖章回传确认（操作流程详见附件2《南海区非居民计划用水平台操作指南》中“用水计划下达及回传”部分）。
　　（三）用水计划调整
　　计划下达并上传后，各用水户因生产规模、产品、工艺、人数等发生变化需要调整用水计划的，可通过南海区非居民计划用水管理系统提出调整建议。每月15号之前可调整当月及之后月份计划，15号之后仅可调整之后月份计划。
　　（四）超计划水费收缴
　　计划用水管理的核查征收周期按2个月计，对周期内超计划超定额用水10%以上的，按水量超<20%、≥20%～<40%、≥40%等3个级别，对应用水类别价格（自来水价格）分别按1～3倍累进加价计收水费。偶数月核算后若超过用水计划则会推送超计划用水通知，各用水户如对水费有疑问的，可在当月20日前提交复核申请，并填写相关理由，复核无误或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复核申请的，我局将开具“南海区非税收入缴费通知书”，并由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代送达，各用水户应严格按照时限完成缴费工作。
　　三、其他事项
　　（一）非居民用水户计划完成和缴费情况将纳入2022年区对镇（街道）的河长制湖长制考核。请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落实责任部门跟进非居计划用水管理工作，督促辖区内纳入名录的用水户做好2022年用水计划确认、调整及缴费工作。各镇（街道）责任部门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应于2022年2月15日前上报我局。为了方便沟通交流，请各镇（街道）责任部门联系人和纳入名录的用水户扫码加入对应镇街的微信群（详见附件3）。
　　（二）我局已于2021年10-11月期间对2021年度非居名录中用水户开展系统培训工作。由于2022年度非居名录中有部分新增用水户，对于新增用水户及未在2021年度参加系统培训的，我局将于2022年适时组织开展系统培训。相关培训事宜另行通知。
　　（三）逾期仍未盖章回传确认计划表的，我局将直接下达用水计划，后续将按照佛府办〔2018〕25号文执行计划用水管理工作。执行计划用水管理期间若出现超计划用水情况的，我局将依照文件规定征收超计划水费。
　　（四）如对名录名单有异议，请于本通知发出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提出。


附件1：2022年南海区计划用水非居民户名录（以此为准）.xlsx
附件2：南海区非居民计划用水平台操作指南.pdf
附件3：各镇（街道）非居计划用水微信群.docx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2年2月14日
　　（联系人：连英涵，联系电话：8623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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